
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智障者體育運動協會 

第九屆第 6 次理事會議 會議記錄 

 

時    間：112 年 12 月 9 日（星期六）上午 11 時 30 分 

地    點：嘉義市垂楊國小活動中心(嘉義市西區垂楊路 605 號) 

主 持 人：李理事長錫津 

出    席：李錫津、黃國書、翁林仲、林峻慶、高壽孫、石欣祥、陳明君、林維靖、李孟

謙、耿蓉、陳柏翰、應勇 

請  假：潘維剛、湯選平、陸奕身、周敦懿、徐慈澤、林瑞順、曾怡萱、吳姿燕、趙一檜 

列  席：林瑞彥、李亮恒、陳琦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壹、主席致詞：略。 

貳、報告事項： 

一、112.10.11 第九屆第 5 次理事會議決議暨執行情形（P.3）。 

二、112 年度 1-10 月會務報告（P.4-7）。 

三、112 年度 1-10 月財務報告（P.8-13）。 

 

參、提案討論 

提案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人：秘書處 

案由：本會 112 年度 1-10 月工作執行情形及收支表（P4-13），提請審議案。 

說明：依照特定體育團體組織及運作管理辦法第 24條辦理。 

決議：照案通過，送請監事會監察。 

 

提案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人：秘書處 

案由：有關本會 113 年度工作計畫、收支預算表及員工待遇（P.14-19），提請討論。 

決議：照案通過，循程序辦理後續事宜。 

 

提案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人：秘書處 

案由：本會新入會會員申請案(P.20)，提請審查。 

決議：審查通過，循程序辦理後續事宜。 

 

提案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人：秘書處 

案由：擬修正「2024特殊奧林匹克-點燃希望之火」勸募計畫預定經費使用期限（P21-

22），請討論。 

說明：原預訂經費使用期限日期誤植，擬修正為：自 113年 1月 1日至 114年 12月 31日

止。 

決議：修正通過，循程序辦理後續事宜。 

 

提案五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人：秘書處 

案由：辦理「2020特殊奧林匹克-點燃希望的火炬」勸募活動之募得款使用結案，請討論。 

1



說明：(1)本案依據衛生福利部 111.1.5衛部教字第 1111360007號函（P.23-24）辦理。 

(2)依照勸募條例第 20條規定，勸募活動使用財物使用計畫執行完竣後 30日內，將

使用情形(如附件)提理事會通過後，將成果報告書等相關文件，報主管機關備查。 

決議：照案通過，報請衛生福利部核備，後續如需修正事宜，授權秘書處處理。 

 

提案六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人：秘書處 

案由：辦理「2022特殊奧林匹克-點燃希望的火炬」勸募活動之募得款使用結案，請討論。 

說明：(1)本案依據衛生福利部 110.11.22衛部教字第 1101364041號函辦理（P.25-28）。 

(2)依照勸募條例第 20條規定，勸募活動使用財物使用計畫執行完竣後 30日內，將

使用情形(如附件)提理事會通過後，將成果報告書等相關文件，報主管機關備查。 

決議：照案通過，報請衛生福利部核備，後續如需修正事宜，授權秘書處處理。 

 

提案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人：秘書處 

案由：本會 112 年度會務工作人員考核案，提請討論。 

決議：專職會務人員：李亮恒、陳琦、林金子、王玉庭，112 年考核成績均列為甲等，依考

核規定辦理後續事宜；另新進會務人員及專職志工依往例辦理。 

 

 

肆、臨時動議：無。 

伍、主席結論：略。 

陸、散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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